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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醫學生臨床實習指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二、教學醫院的責任與使命： 

（一）教學醫院有責任保護病

人的安全以及尊重病人的隱

私權。 

（二）教學醫院是醫學生臨床

實習的養成醫院，負有照顧病

人及醫學教育的雙重任務，所

有在教學醫院工作的專業人

員都有責任完成此雙重使

命，缺一不可。 

（三）教學醫院有責任維護實

習醫學生之實習品質及身心

安全等權益，有關實習時數之

安排應適宜，其原則如下： 

  1.四週實習值勤時間平均不

超過每週八十小時，單週不得

超過八十八小時。 

  2.實習醫學生每日例行實習

值勤時間不得超過十二小時，

兩次實習值勤時間中間至少應

有十小時以上休息時間。連續

實習值勤總時間不得超過三十

二小時（白班實習時數＋夜間

值勤實習時數），並得於夜間實

習執勤後依當時工作量及身心

情況，向總醫師或實習指導醫

師提出以下需求(三選一)；總

醫師應予配合調度人力支援。 

（1）連續休息二小時後再接續

執勤實習。 

（2）完全不接新病人。 

（3）接二位(含)以下病人。 

  3.總醫師或實習指導醫師得

視以下情況，延長實習醫學生

之實習時數： 

二、教學醫院的責任與使命：

（一）教學醫院有責任保護

病人的安全以及尊重病人的

隱私權。 

（二）教學醫院是醫學生臨

床實習的養成醫院，負有照

顧病人及醫學教育的雙重任

務，所有在教學醫院工作的

專業人員都有責任完成此雙

重使命，缺一不可。 

（三）教學醫院在照顧病人

及醫學教育的工作上，如果

產生衝突，應以病人的安全

為優先考量。 

（四）教學醫院應設一委員

會，負責處理病人安全相關

事宜，所有決議以保障病人

安全與隱私為最優先考量。 

 

一、增訂第三點，明定實習醫

學生之實習時數上限及規範

原則。 

二、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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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於病人安全考量須持

續照顧。 

（2）臨床實習過程之完整性。 

四、教學醫院在照顧病人及醫

學教育的工作上，如果產生衝

突，應以病人的安全為優先考

量。 

五、教學醫院應設一委員會，

負責處理病人安全相關事

宜，所有決議以保障病人安全

與隱私為最優先考量。 

 

 


